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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基金在到期期间应使基金资产保持现金形式，在到期期间（除保本期到期日），基金管理人和

基金托管人应免收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

3、保本周期到期的公告

（1）保本周期届满时，在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下，本基金将继续存续并转入下一保本周期。基金管理

人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基金继续存续、基金份额持有人到期操作以及下一保本周期前的过渡期

申购等相关事宜进行公告。

（2）保本周期届满时，在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下，本基金将变更为“中银稳健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将在临时公告或“中银稳健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招募说明

书》中公告相关规则。

（3）在保本周期到期前，基金管理人还将进行提示性公告。

4、保本周期到期的保本条款

（1）认购并持有到期、或过渡期申购并持有到期、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无论选择赎回、转换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还是转入下一保本周期或在本基金不

满足保本基金存续条件时转为变更后的“中银稳健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份额，该部

分基金份额都适用保本条款。

（2）募集期认购本基金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基金过渡期内申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以及从本基金上一个保本周期到期后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在到期期间赎回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已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其他基金份额、选择或

默认选择转入当期保本期或继续持有转型后的“中银稳健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份

额，其相应基金份额在保本期到期日所对应的可赎回金额加上当期保本期内的累计分红款项之和低于其保

本金额的，基金管理人或保本义务人应补足该差额，并在保本期到期日后20�个工作日内将该差额支付给基

金份额持有人。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应依据基金合同、保证合同或风险买断合同承担责任。本基金第一个保

本周期由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对基金管理人的保本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

5、保本周期到期的赔付

（1）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的赔付

① 在保本周期到期日， 如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与到期日基金份额净值的乘积

加上其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累计分红款项之和计算的总金额低于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

的基金份额的保本金额（即保本赔付差额），则基金管理人应补足该差额，并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后4个工作

日内将该差额支付至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处开立的指定账户。

② 基金管理人未能按照上述条款的约定全额履行保本赔付差额支付义务的， 基金管理人应于保本周

期到期日后5个工作日内向担保人发出书面《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应当载明基金管理人应向基金份额持

有人支付的本基金保本赔付差额、基金管理人已自行偿付的金额、需担保人支付的代偿款项以及基金管理

人指定的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处开立的账户信息)并同时通知基金托管人赔付款到账日期。担保人收到基

金管理人发出的书面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 将需代偿的金额划入基金管理人指定的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处

开立的指定账户中。

③ 担保人将代偿金额全额划入基金管理人指定的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处开立的指定账户中后即为全

部履行了保证责任，担保人无须对基金份额持有人逐一进行清偿。代偿款的分配与支付由基金管理人负责，

担保人对此不承担责任。如保本周期到期后10个工作日内相应款项仍未到账，基金管理人应当履行催付职

责。

④ 基金管理人最迟应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后20个工作日（含第20个工作日）内将保本赔付差额支付给

基金份额持有人。

⑤ 在发生保本赔付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及担保人未履行《基金合同》及本合同上述条款中约定的保

本义务及保证责任的，自保本周期到期后第21个工作日起，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第二十二

部分“争议的处理和适用的法律”约定，直接向基金管理人或担保人请求解决保本赔付差额支付事宜，但基

金份额持有人直接向担保人追偿的，应在保证期间内提出。

（2）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后各保本周期到期的赔付事宜，由基金管理人届时进行公告。

6、转入下一保本周期的处理规则

本基金保本期届满时，符合法律法规有关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资质要求、并经基金管理人认可的担保

人或保本义务人同意为本基金下一个保本期提供保本保障，并与本基金管理人签订《保证合同》或《风险

买断合同》，同时本基金满足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存续要求，本基金继续存续并进入下一

个保本期。

（1）过渡期是指到期期间截止日次日起至下一个保本期开始日前一工作日的期间，最长不超过20�个

工作日。过渡期的具体起止日期由基金管理人确定并届时公告。

（2）过渡期申购

投资者在过渡期内申请购买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称为过渡期申购。投资者在过渡期申请购买本基金

基金份额的，按其申购的基金份额在折算日所代表的可赎回金额确认下一个保本期的保本金额并适用下一

个保本期的保本条款。

①基金管理人在当期保本期到期前，将根据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提供的下一个保本期担保额度或保本

额度，确定并公告下一个保本期的基金管理人或保本义务人承担保本责任的最高金额，过渡期申购的规模

控制的具体方案详见当期保本期到期前公告的处理规则。

②过渡期申购采取“未知价”原则，即过渡期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计算。

③过渡期申购费率最高不超过5%，具体费率在届时的相关公告中列示。过渡期申购费用由过渡期申购

的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④过渡期申购的具体费率、日期、时间、场所、方式和程序等事宜由基金管理人确定并提前公告。过渡期

内，本基金将暂停办理日常赎回、本基金转换入和本基金转换出业务，但具体决定及其执行以基金管理人届

时发布的相关公告为准。在过渡期最后一个工作日将进行份额折算，本基金在该日暂停办理过渡期申购业

务。过渡期内，基金管理人应使基金资产保持现金形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免收基金管理费和基金

托管费。

⑤投资人进行过渡期申购的，其持有相应基金份额至过渡期最后一日（含该日）期间的净值波动风险

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

⑥若基金份额持有人从本基金上一个保本期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下一个保本期的基金份额的保本金

额超过或可能超过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提供的下一个保本期担保额度或保本额度，基金管理人将不开放过

渡期申购。

（3）下一个保本周期基金资产的形成

①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

投资者在上一个保本期结束后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下一个保本期的，按其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下一个

保本期的基金份额在折算日所代表的可赎回金额确认下一个保本期的保本金额并适用下一个保本期的保

本条款。

②过渡期申购的基金份额

投资人在过渡期内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按其申购的基金份额在折算日所代表的可赎回金额确认下

一个保本期的保本金额并适用下一个保本期的保本条款。

（4）基金份额折算

下一个保本期开始日的前一工作日（即过渡期最后一个工作日）为折算日。对在折算日登记在册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包括从上一个保本期结束后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下一个保本期的基金

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和投资者进行过渡期申购的基金份额）， 将以折算日的基金估值为基础，在

其持有的基金份额所代表的资产净值总额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变更登记为基金份额净值为1.00�元的基金份

额，其持有的基金份额数额按折算比例相应调整。具体折算规则由基金管理人通过保本期到期处理规则进

行公告。

（5）进入下一个保本期运作

折算日的下一个工作日为下一个保本期开始日，本基金进入下一个保本期运作。从上一个保本期结束

后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下一个保本期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和投资者进行过渡期申购的基

金份额，经基金份额折算后，适用下一个保本期的保本条款。

本基金进入下一个保本期后，仍使用原名称和基金代码办理日常申购、赎回、基金转换等业务。

自本基金下一个保本期开始后，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投资组合管理需要暂停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

回、基金转换等业务。暂停期限具体详见基金管理人的届时公告。

7、 转为变更后的“中银稳健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的形成

保本期届满时，若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而依据基金合同的规定从到期期间截止日次日起转

为变更后的“中银稳健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则按“中银稳健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份额在本基金转型为“中银稳健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前一工作日所对应

的可赎回金额作为转入变更后的“中银稳健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转入金额。

本基金变更为“中银稳健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后，基金管理人将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和

基金转换等业务，具体操作办法由基金管理人提前公告。

（七）基金保本的保证

本节所述基金保本的保证责任仅适用于第一个保本周期。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后各保本周期涉及基

金保本的保障事宜，由基金管理人与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届时签订的《保证合同》或《风险买断合同》决

定，并由基金管理人在当期保本周期开始前公告。

1、为确保履行保本条款，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的第一个保本周期由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作为担保人。

2、基金管理人与担保人签订《中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保证合同》。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以《保证

合同》的约定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购买基金份额的行为视为同意该《保证合同》的约定。本基金保本由担

保人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的范围为,�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

的基金份额与到期日基金份额净值的乘积（即“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金额” ）加上其认购

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累计分红款项之和计算的总金额低于其保本金额的差额部分 （该差额部分即为保

本赔付差额）。担保人保证期间为当期保本周期到期日之日起6个月。第一个保本周期内，担保人承担保证

责任的最高限额不超过按基金合同生效之日确认的基金份额所计算的保本金额。

3、保本周期内，担保人出现足以影响其担保能力情形的，应在该情形发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通知基金

管理人以及基金托管人。 基金管理人在接到通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应将上述情况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提出

处理办法，包括但不限于加强对担保人担保能力的持续监督、在确信担保人丧失担保能力的情形下及时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等；在确信担保人丧失担保能力的情形下，基金管理人应在接到通知之日起60日内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就更换担保人、终止基金合同、基金转型等事项进行审议。基金管理人应在接到

担保人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上述情形。

4、保本周期内，更换担保人应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但因担保人发生合并或分立，由合并或

分立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继担保人的权利和义务的除外。更换担保人的，原担保人承担的所有与本基

金保证责任相关的权利义务由继任的担保人承担。在新的担保人接任之前，原担保人应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5、如果保本周期到期日，符合条件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与到期日基金份额净

值的乘积（即“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金额” ）加上其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累计分红

款项之和计算的总金额低于其认购保本金额， 且基金管理人未能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保本义务的，基

金管理人应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后5个工作日内，向担保人发出书面《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应当载明基金

管理人应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的本基金保本赔付差额总额、基金管理人已自行偿付的金额、需担保人支

付的代偿款项以及基金管理人指定的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处开立的账户信息)。 担保人将在收到基金管理

人发出的《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载明的代偿款项划入基金

管理人指定的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处开立的账户中， 由基金管理人将该代偿款项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担保人将上述代偿金额全额划入基金管理人指定的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处开立的账户后即为全部履行了

保证责任，担保人无须对基金份额持有人逐一进行清偿。代偿款项的分配与支付由基金管理人负责，担保人

对此不承担责任。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此同意授权基金管理人作为其代理人代为行使向担保人索偿的权利并

办理相关的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向担保人发送《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及代收相关款项等）。

6、除本部分第四款所指的“更换担保人的，原担保人承担的所有与本基金保证责任相关的权利义务由

继任的担保人承担”以及下列除外责任情形外，担保人不得免除保证责任：

（1）在保本周期到期日，按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与到期日基金份额净值的乘积

加上其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累计分红款项之和计算的总金额不低于本基金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

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提供的认购保本金额；

（2）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但在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日前（不包括该日）赎回或转换出的基金份额；

（3）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保本周期内申购或转换入的基金份额；

（4）在保本周期内发生本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

（5）在保本周期内发生本基金与其他基金合并或更换基金管理人的情形，且担保人不同意继续承担保

证责任；

（6）在保本周期到期日之后（不包括该日）基金份额发生的任何形式的净值减少；

（7）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投资亏损；或因不可抗力事件直接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按约定履行全

部或部分义务或延迟履行义务的，或出现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令基金管理人免于履行保本义务的；

（8）未经担保人书面同意修改《基金合同》条款，可能加重担保人保证责任的，根据法律法规要求进行

修改的除外。

7、保本周期届满时，如符合法律法规有关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资质要求、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认可的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继续与本基金管理人签订《保证合同》或《风险买断合同》，同时本基金满足法

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的基金存续要求的，本基金将转入下一保本周期；否则，本基金变更为非保本的混合型

基金，基金名称相应变更为“中银稳健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担保人不再为该混合型基金承

担保证责任。

（八）更换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

1、 更换担保人

（1）保本周期内更换担保人的程序

① 提名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代表基金份额10%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提名新担保人，被提名的新担

保人应当符合保本基金担保人的资质条件，且同意为本基金的保本提供保证。

② 决议

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就更换担保人的事项进行审议并形成决议。相关程序应

遵循基金合同第八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约定的程序规定。

更换担保人的决议需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50%以上（含50%）表决通过。

③ 备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更换担保人的决议须经中国证监会备案生效后方可执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

议自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上公告。

④ 保证义务的承继

基金管理人应自更换担保人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经中国证监会备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与新担

保人签署《保证合同》，并将该保证合同向中国证监会报备，新《保证合同》自中国证监会备案之日起生效。

自新《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原担保人承担的所有与本基金担保责任相关的权利义务将由继任的担保人

承担。在新的担保人接任之前，原担保人应继续承担担保责任。

⑤ 公告

基金管理人应自新《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2日内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公告。

（2）当期保本周期结束后，基金管理人有权更换下一保本周期的担保人，由更换后的担保人为本基金

下一保本周期的保本提供保证责任，此项担保人更换事项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但是基

金管理人应当将涉及新担保人的有关资质情况、《保证合同》等向中国证监会报备。

2、 更换保本义务人

（1）保本周期内更换保本义务人的程序

① 提名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代表基金份额10%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提名新保本义务人，被提名的

新保本义务人应当符合保本基金保本义务人的资质条件，且同意为本基金提供保本。

② 决议

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就更换保本义务人的事项进行审议并形成决议。相关程

序应遵循基金合同第八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约定的程序规定。

更换保本义务人的决议需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50%以上（含50%）表决通过。

③ 备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更换保本义务人的决议须经中国证监会备案生效后方可执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决议自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上公告。

④ 保本义务的承继

基金管理人应自更换保本义务人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经中国证监会备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与

新保本义务人签署《风险买断合同》，并将该《风险买断合同》向中国证监会报备，新《风险买断合同》自中

国证监会备案之日起生效。自新《风险买断合同》生效之日起，原保本义务人承担的所有与本基金保本责任

相关的权利义务将由继任的保本义务人承担。在新的保本义务人接任之前，原保本义务人应继续承担保本

责任。

⑤ 公告

基金管理人应自新《风险买断合同》生效之日起2日内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公告。

当期保本周期结束后，基金管理人有权更换下一保本周期的保本义务人，由更换后的保本义务人为本

基金下一保本周期提供保本，此项保本义务人更换事项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但是基金

管理人应当将涉及新保本义务人的有关资质情况、《风险买断合同》等向中国证监会报备。

十二、 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税后）。

在目前国内金融市场环境下，银行定期存款可以近似理解为保本定息产品。以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

益率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使投资者理性判断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合理衡量比较本基

金保本保证的有效性。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

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时，本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后变更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而无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十三、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保本混合型基金产品，属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

投资者投资于保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保本基金在极端情况下

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

十四、 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4年4月2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

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13年12月31日。

（一）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1

权益投资

160,988,842.49 4.81

其中

：

股票

160,988,842.49 4.81

2

固定收益投资

2,955,688,824.86 88.36

其中

：

债券

2,955,688,824.86 88.36

资产支持证券

- -

3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5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83,891,621.55 5.50

6

其他各项资产

44,309,790.15 1.32

7

合计

3,344,879,079.05 100.00

（二）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A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B

采矿业

5,289,030.25 0.20

C

制造业

100,878,425.05 3.76

D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028,484.00 0.15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10,803,427.91 0.40

G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030,614.00 0.22

J

金融业

- -

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603,460.00 0.40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537,281.00 0.09

O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17,461,300.28 0.65

S

综合

3,356,820.00 0.13

合计

160,988,842.49 6.00

（三）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000625

长安汽车

2,062,270 23,612,991.50 0.88

2 600887

伊利股份

345,533 13,503,429.64 0.50

3 600880

博瑞传播

671,171 11,396,483.58 0.43

4 002358

森源电气

527,100 11,332,650.00 0.42

5 600998

九州通

720,709 10,803,427.91 0.40

6 300058

蓝色光标

204,700 10,603,460.00 0.40

7 600429

三元股份

1,092,480 8,914,636.80 0.33

8 600686

金龙汽车

886,031 7,894,536.21 0.29

9 601633

长城汽车

149,950 6,173,441.50 0.23

10 300322

硕贝德

202,100 6,147,882.00 0.23

（四）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39,004,000.00 5.18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139,004,000.00 5.18

4

企业债券

2,352,891,199.00 87.75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445,401,000.00 16.61

7

可转债

18,392,625.86 0.69

8

其他

- -

9

合计

2,955,688,824.86 110.23

（五）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112126 12

科伦

01 1,470,000 143,325,000.00 5.35

2 122182 12

九州通

1,230,110 119,812,714.00 4.47

3 122189 12

王府

01 1,100,000 108,020,000.00 4.03

4 122187 12

玻纤债

1,114,500 107,315,205.00 4.00

5 122185 12

力帆

01 995,110 98,814,423.00 3.69

（六）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八）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投资范围未包括股指期货，无相关投资政策。

（九）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投资范围未包括国债期货，无相关投资政策。

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报告期内未参与国债期货投资。

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报告期内未参与国债期货投资，无相关投资评价。

（十）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

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3、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1

存出保证金

564,470.01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7,129,326.54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36,607,279.62

5

应收申购款

8,713.98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44,309,790.15

4、 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110023

民生转债

17,920,794.50 0.67

5、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

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流通受限情况

说明

1 000625

长安汽车

23,612,991.50 0.88

临时停牌

2 600686

金龙汽车

7,894,536.21 0.29

重要事项未公告

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计算中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五、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

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2年9月19日，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投资业绩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比较如

下表所示：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2

年

9

月

19

日

（

基金合同生

效日

）

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1.40% 0.04% 1.23% 0.01% 0.17% 0.03%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56% 0.14% 4.26% 0.01% -1.70% 0.13%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4.00% 0.13% 5.54% 0.01% -1.54% 0.12%

十六、 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7、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8、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1.2%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1.2%÷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基金

托管人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

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2%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2%÷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基金

托管人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3、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中第3－8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

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4、本基金在到期期间（除保本周期到期日）和过渡期内，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免收基金管理费和

基金托管费。

5、若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所持有本基金份额转为变

更后的“中银稳健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份额，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1.5%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25%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同上。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等相关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决议通过。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2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五）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七、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结合本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一）在“基金管理人” 部分，对董事会成员、管理层成员、基金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及职

务等信息进行了更新；

（二）在“基金托管人” 部分，对基金托管人概况、主要人员情况、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托管人的内

部控制制度等信息进行了更新；

（三）在“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对基金份额发售机构、注册登记机构、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所事务所相

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四）在“投资组合报告”部分，根据《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号》及《基金合同》，披露了本基金

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五）在“基金的业绩” 部分，披露了基金自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六）在“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列明了前次招募说明书公布以来的其他应披露事项。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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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商业模式

一个公司的商业模式体现了其价值主张

（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即公司的商业策略

、

客户和市场定位

、

以及

产品选择

。

具有独特

、

创新商业模式的企业能够更加适应产业格局

、

经营环境的变化

，

从而获得持续的竞争

优势和盈利回报

。

良好的商业模式是品质企业需具备的个体品质

。

（

３

）

经营管理与公司治理

管理层能力

：

专业

、

正直诚实和勤奋的管理层是公司发展的基本条件

；

公司治理

：

公司治理结构良好和信息透明是维护股东利益的保障

，

并且能规避许多风险事件的发生

；

公司的战略规划

：

理性

、

符合公司长远利益的战略规划才能使公司拥有可持续增长的商业模式

。

组织能力

：

即公司整合其内部资源的能力

，

是公司实施商业决策

、

达到商业目标的关键

。

流程

：

完善

、

高效的业务流程是企业经营成功的重要体现

。

以上公司治理能力将依据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评价体系指标进行评价定量层面

：

（

４

）

财务状况

优秀品质企业应具备良好的财务状况

，

通过对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

（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

资产回报率

（

ＲＯＡ

）、

盈利质量

（

ＥＢＩＴＤＡ

）、

现金流

（

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

）

等财务健康状况指标进行细致

的研究与综合的分析

，

同时结合公司资本投入与分配方式判断公司未来盈利预期

，

筛选出具有持续

、

优质盈

利预期的公司

。

（

５

）

估值分析

通过

ＤＣＦ

模型

，

Ｐ ／ Ｅ

、

Ｐ ／ Ｂ

、

ＥＶ ／ ＥＢＩＴＤＡ

等指标对公司估值情况进行分析

，

挑选出具备估值优势的上市

公司

。

（

三

）

债券投资策略

债券投资在保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

，

采取利率预期策略

、

信用策略和时机策略相结合的积极性投资

方法

，

力求在控制各类风险的基础上获取稳定的收益

。

３．１

自上而下确定组合久期及类属资产配置

通过对宏观经济

、

货币和财政政策

、

市场结构变化

、

资金流动情况的研究

，

结合宏观经济模型

（

ＭＥＭ

）

判

断收益率曲线变动的趋势及幅度

，

确定组合久期

。

进而根据各类属资产的预期收益率

，

结合类属配置模型确

定类别资产配置

。

３．２

自下而上个券选择

通过预测收益率曲线变动的幅度和形状

，

对比不同信用等级

、

在不同市场交易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

结合

考虑流动性

、

票息

、

税收

、

可否回购等其它决定债券价值的因素

，

发现市场中个券的相对失衡状况

。

重点选择的债券品种包括

：

ａ

、

在类似信用质量和期限的债券中到期收益率较高的债券

；

ｂ

、

有较好流动

性的债券

；

ｃ

、

存在信用溢价的债券

；

ｄ

、

较高债性或期权价值的可转换债券

；

ｅ

、

收益率水平合理的新券或者市

场尚未正确定价的创新品种

。

（

１

）

利率预期策略

基金管理人密切跟踪最新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和金融运行数据

，

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可能情景

，

预测

财政政策

、

货币政策等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

分析金融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变化趋势

，

在此基础上预测市场

利率水平变动趋势

，

以及收益率曲线变化趋势

。

在预期市场利率水平将上升时

，

降低组合的久期

；

预期市场

利率将下降时

，

提高组合的久期

。

并根据收益率曲线变化情况制定相应的债券组合期限结构策略如子弹型

组合

、

哑铃型组合或者阶梯型组合等

。

（

２

）

信用策略

基金管理人密切跟踪国债

、

金融债

、

企业

（

公司

）

债等不同债券种类的利差水平

，

结合各类券种税收状

况

、

流动性状况以及发行人信用质量状况的分析

，

评定不同债券类属的相对投资价值

，

确定组合资产在不同

债券类属之间的配置比例

。

个券选择层面

，

基金管理人对所有投资的信用品种进行详细的财务分析和非财务分析

。

财务分析方面

，

以企业财务报表为依据

，

对企业规模

、

资产负债结构

、

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四方面进行评分

，

非财务分析方

面

（

包括管理能力

、

市场地位和发展前景等指标

）

则主要采取实地调研和电话会议的形式实施

。

通过打分来

评判该企业是低风险

、

高风险还是绝对风险的企业

，

重点投资于低风险的企业债券

；

对于高风险企业

，

有相

应的投资限制

；

不投资于绝对风险的债券

。

（

３

）

时机策略

１

）

骑乘策略

。

当收益率曲线比较陡峭时

，

也即相邻期限利差较大时

，

可以买入期限位于收益率曲线陡峭

处的债券

，

也即收益率水平处于相对高位的债券

，

随着持有期限的延长

，

债券的剩余期限将会缩短

，

从而此

时债券的收益率水平将会较投资期初有所下降

，

通过债券的收益率的下滑

，

进而获得资本利得收益

。

２

）

息差策略

。

利用回购利率低于债券收益率的情形

，

通过正回购将所获得资金投资于债券以获取超额

收益

。

３

）

利差策略

。

对两个期限相近的债券的利差进行分析

，

从而对利差水平的未来走势做出判断

，

从而进行

相应的债券置换

。

当预期利差水平缩小时

，

可以买入收益率高的债券同时卖出收益率低的债券

，

通过两债券

利差的缩小获得投资收益

；

当预期利差水平扩大时

，

可以买入收益率低的债券同时卖出收益率高的债券

，

通

过两债券利差的扩大获得投资收益

。

（

４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对宏观经济

、

提前偿还率

、

资产池结构以及资产池资产所在

行业景气变化等因素的研究

，

预测资产池未来现金流变化

，

并通过研究标的证券发行条款

，

预测提前偿还率

变化对标的证券的久期与收益率的影响

。

同时

，

管理人将密切关注流动性对标的证券收益率的影响

，

综合运

用久期管理

、

收益率曲线

、

个券选择以及把握市场交易机会等积极策略

，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情况下

，

结合信

用研究和流动性管理

，

选择风险调整后收益高的品种进行投资

，

以期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

（

５

）

可转债投资策略

①

相对价值分析 基金管理人根据定期公布的宏观和金融数据以及对宏观经济

、

股市政策

、

市场趋势的综合分析

，

判断下一阶段的市场走势

，

分析可转债股性和债性的相对价值

。

通过对可

转债转股溢价率和

Ｄｅｌｔａ

系数的度量

，

筛选出股性或债性较强的品种作为下一阶段的投资重点

。

②

基本面研究 基金管理人依据内

、

外部研究成果

，

运用景顺长城股票研究数据库

（

ＳＲＤ

）

对可转债标

的公司进行多方位

、

多角度的分析

，

重点选择行业景气度较高

、

公司基本面素质优良的标的公司

。

③

估值

分析 在基本面分析的基础上

，

运用

ＰＥ

、

ＰＢ

、

ＰＣＦ

、

ＥＶ ／ ＥＢＩＴＤＡ

、

ＰＥＧ

等相对估值指标以及

ＤＣＦ

、

ＤＤＭ

等绝对

估值方法对标的公司的股票价值进行评估

。

并根据标的股票的当前价格和目标价格

，

运用期权定价模型分

别计算可转债当前的理论价格和未来目标价格

，

进行投资决策

。

（

６

）

中小企业私募债投资策略

对单个券种的分析判断与其它信用类固定收益品种的方法类似

。

在信用研究方面

，

本基金会加强自下

而上的分析

，

将机构评级与内部评级相结合

，

着重通过发行方的财务状况

、

信用背景

、

经营能力

、

行业前景

、

个体竞争力等方面判断其在期限内的偿付能力

，

尽可能对发行人进行充分详尽地调研和分析

。

（

四

）

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

以套期保值为目的

，

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

。

４．１

时点选择

：

基金管理人在交易股指期货时

，

重点关注当前经济状况

、

政策倾向

、

资金流向

、

和技术指

标等因素

。

４．２

套保比例

：

基金管理人根据对指数点位区间判断

，

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

决定套保比例

。

再根

据基金股票投资组合的贝塔值

，

具体得出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买卖张数

。

４．３

合约选择

：

基金管理人根据股指期货当时的成交金额

、

持仓量和基差等数据

，

选择和基金组合相关

性高的股指期货合约为交易标的

。

九、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８０％＋

中证全债指数

×２０％

。

如果上述基准指数停止计算编制或更改名称

，

或者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

，

或者有更权威的

、

更能为市

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

，

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股票指数时

，

本基

金管理人可以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

但不需要召开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股票型基金

，

属于风险程度较高的投资品种

，

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水平高于货币型基金

、

债

券型基金与混合型基金

。

十一、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根据基金合同规定

，

已经复核了本投资组合报告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２７９

，

９１８

，

６０６．００ ９０．４４

其中：股票

２７９

，

９１８

，

６０６．００ ９０．４４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９

，

１３０

，

９２５．５３ ９．４１

６

其他资产

４６１

，

１９４．８９ ０．１５

７

合计

３０９

，

５１０

，

７２６．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１９６

，

３２０

，

５８８．７２ ６３．７３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１

，

２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１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４９

，

５０１

，

０１７．２８ １６．０７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２

，

８０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６

Ｓ

综合

－ －

合计

２７９

，

９１８

，

６０６．００ ９０．８７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６

，

１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８．４８

２ ０００４２３

东阿阿胶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３

，

７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１

３ ００２３０３

美盈森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２

，

９９７

，

０００．００ ７．４７

４ ００２５０８

老板电器

５００

，

６９８ １９

，

７６７

，

５５７．０４ ６．４２

５ ００００２４

招商地产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７０２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７

６ ００２５７２

索菲亚

８３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１９３

，

６００．００ ５．９１

７ ３００００５

探路者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６

８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６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９

９ ６００３３２

白云山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８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９

１０ ３００２５１

光线传媒

３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８０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６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８．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８．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

８．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

以套期保值为目的

，

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

。

时点选择

：

基金管理人在交易股指期货时

，

重点关注当前经济状况

、

政策倾向

、

资金流向

、

和技术指标等

因素

。

套保比例

：

基金管理人根据对指数点位区间判断

，

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

决定套保比例

。

再根据基

金股票投资组合的贝塔值

，

具体得出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买卖张数

。

合约选择

：

基金管理人根据股指期货当时的成交金额

、

持仓量和基差等数据

，

选择和基金组合相关性高

的股指期货合约为交易标的

。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

，

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括国债期货

。

９．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

９．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

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０．１

本报告期内未出现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者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

内受到公开谴责

、

处罚的情况

。

１０．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１０．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２０

，

０４２．０１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５

，

４７５．１７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３５

，

６７７．７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６１

，

１９４．８９

１０．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１０．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基金的过

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基金

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１．

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７０％ １．１８％ －５．７２％ １．０９％ ６．４２％ ０．０９％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

：

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为

：

本基金将基金资产的

６０％－９５％

投资于股票等权益类资产

（

其中

，

股票投

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６０％

，

权证投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将基金资产的

５％－４０％

投资于

债券和现金等固定收益类品种

（

其中

，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本

基金的建仓期为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６

个月

。

建仓期结束时

，

本基金投资组合比例达到

上述投资组合比例的要求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

起至本报告期末不满一年

。

十三、基金费用概览

一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

、

律师费和诉讼费

；

５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８

、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和银行账户维护费

；

９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

，

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

二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

款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

日

、

公休假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

款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公休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上述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９

项费用

”，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

当期费用

，

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二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

基金认购费用

（

１

）

投资者认购需全额缴纳认购费用

。

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

销售

、

登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

。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认购

，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

认购费率

表如下

：

认购金额（

Ｍ

） 认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８％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２％

Ｍ≥１０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２

）

计算公式

本基金认购份额的计算如下

：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

／

（

１＋

认购费率

）

认购费用

＝

认购金额

－

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额

＝

（

净认购金额

＋

认购利息

）

／

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认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

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

，

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认购份额计算结果保

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尾数舍去

，

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

产生的收益

归基金财产所有

。

２

、

基金申购费用

（

１

）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承担

，

不列入基金财产

，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

销

售

、

登记等各项费用

。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不高于

１．５％

，

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

，

适用以下前端收费费率标准

：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０％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３％

Ｍ≥１０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２

）

计算公式

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

，

其中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３

、

基金赎回费用

（

１

）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

取

。

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基金财产

，

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不高于

０．５％

，

随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

。

持有期 赎回费率

１

年以内

０．５％

１

年以上（含）

－２

年

０．２５％

２

年以上（含）

０

注

：

就赎回费而言

，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

２

年指

７３０

天

。

（

２

）

计算公式

采用

“

份额赎回

”

方式

，

赎回价格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

基金的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金

额扣减赎回费用

，

其中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用

４

、

基金转换费用

（

１

）

本基金的转换费用由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组成

，

转出时收取赎回费

，

转入时收取申购补差费

。

其中

赎回费的收取标准遵循本招募说明书的约定

，

申购补差费的收取标准为

：

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

转出净额在转

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

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

０

】。

（

２

）

计算公式

①

基金转出时赎回费的计算

：

由股票基金转出时

：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由货币基金转出时

：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待结转收益

（

全额转出时

）

赎回费用

＝

转出总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净额

＝

转出总额

－

赎回费用

②

基金转入时申购补差费的计算

：

净转入金额

＝

转出净额

－

申购补差费

其中

，

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

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

费用

，

０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三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１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２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３

、《

基金合同

》

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

４

、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

四

、

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

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

、

法规执行

。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２

、

在

“

第三部分

、

基金管理人

”

部分

，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

主要人员情况和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等的相关信息

；

３

、

在

“

第四部分

、

基金托管人

”

部分

，

更新了托管人相关情况信息

；

４

、

在

“

第五部分

、

相关服务机构

”

部分

，

更新了基金份额销售机构的相关信息

；

５

、

在

“

第八部分

、

基金份额的申购

、

赎回

、

转换及其他注册登记业务

”

部分

，

更新了申购

、

赎回与转换的数

额限额

，

并更新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相关的信息

；

７

、

在

“

第九部分

、

基金的投资

”

部分

，

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

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８

、

更新了

“

第十部分

、

基金的业绩

”，

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１０

、

在

“

第二十一部分

、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

部分

，

更新了持有人交易资料的寄送服务信息

；

１１

、

在

“

第二十二部分

、

其它应披露事项

”

部分

，

更新了近期发布的与本基金有关的公告目录

，

目录更新

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